
大埔截水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會議 

土地徵收議題風險評估及因應作法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5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本府 6樓農業處會議室。 

主席：朱科長漢銘(代)。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政風處陳彥庭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專題報告 

政風處專題報告(土地徵收議題風險評估)：略。 

(詳會議資料) 

參、 討論提案 

(一) 提案一：請各單位加強蒐報陳抗情資、工區巡邏並

掌握媒體或輿論動態(提案單位：彰化縣政府政風

處)。 

政風處說明： 

#風險評估： 

彰化市公所預訂於 113年 6月開始辦理彰化交流道

特定區及彰化市都市計畫用地協議價購作業，民眾

若不滿意土地徵收價格，恐利用陳情抗議的方法，

在縣政府前廣場、彰化市公所或廠商工務所前集結

抗議，透過媒體轉播，藉此表達權益受損之訴求，

吸引輿論的同情與關注，導致土地徵收期程延宕，

進而影響工程順利施工。 

#因應作法： 

1. 請彰化縣警察局若有發現民眾可能因土地徵收而

有醞釀陳抗之跡象，先期通報彰化縣政府政風

處，俾利縣府做好相關溝通協調、安全維護工

作。 

2. 請施工廠商做好工區保全，並請彰化警分局所轄



分駐(派出)所加強工區周邊巡邏，避免民眾有破

壞工區或阻礙工區車輛進出的過激行為，防止衝

突或暴力事件發生。 

3. 請工務處掌握媒體或輿論動態，主動提供新聞稿

及正確資訊，避免錯誤資訊誤導民眾，影響本府

形象。 

4. 彰化市公所土地徵收進程，若各單位有發掘民眾

因不滿徵收條件而向民意代表反映或向機關陳情

之情資，請橫向通報廉政平臺各單位預作因應。 

主席裁示： 

麻煩各單位針對以上四項因應作法預作準備。 

(二) 提案二：請彰化縣警察局協助疏導因封路造成的改

道車流(提案單位：義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義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林所長俊宏說明： 

#風險評估： 

本工程預計 6月 1日封閉大埔截水溝兩旁道路(台 1

線至中興路範圍)，汽機車可能因改道造成周邊道

路交通阻塞。 

#因應作法： 

1. 請提前張貼告示牌提醒用路人改道，避免用路人

臨時改道費時，引起民怨。 

2. 請彰化縣警察局注意鄰近替代道路(如：埔陽

街、介壽南路)交通阻塞狀況，必要時適時加派

人手疏導車流量，避免造成用路人及附近居民困

擾。 

工務處劉技士盛華補充說明： 

大埔截水溝堤岸道路為彰化市東區民眾前往彰化交

流道以及鹿港、福興地區之替代道路，未來因應本

工程施工進程而封閉周邊路段時，屆時僅剩中央路

及崙美路可前往彰化交流道，勢必將加重上開路段



之交通壅塞情形；且彰化市公所下半年將針對中央

路部分辦理「彰化市中央路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

畫」，屆時中央路恐將更加壅塞，因此，未來可能會

個別向彰化分局針對上開情形做細部討論，看工程

單位這邊是否需要配合相關事宜。 

主席裁示： 

感謝盛華的補充說明，再麻煩彰化分局的五組代表

將會議討論情形與主辦單位反映事項，回報至分局

長官以預作因應。 

肆、 臨時動議 

(一) 請協助於工區附近設置巡邏箱以加強夜間巡邏，避

免外界干擾或破壞工區設施。(提案單位：工務處) 

工務處劉技士盛華補充說明： 

本工程至去年開工至今，共發生 2起不明人士闖入

工區範圍，分別於第一工區及第四工區有外籍人士

或不明人士在附近空地酗酒喧鬧與菸蒂亂丟導致引

發火災等情，雖然廠商這邊已經有加派保全確保工

區安全，但工區附近仍有許多住戶，無法完全管控

人員進入，希望彰化分局能夠協助工區周圍晚上或

半夜巡邏，加強工區附近治安，確保工程順利進

行。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鄭巡佐國賓： 

有關希望增設巡邏箱部分，將與分局長官報告後再

看如何協助確保工區周邊治安。 

主席裁示： 

再麻煩彰化分局將上開需求回報至分局長官，共同

協助確保工區周邊治安，避免外界力量干擾。 

(二) 有關本工程土地徵收部分，是否可先請彰化市公所

如有預先發現潛在的風險，再聯繫本分局以深入瞭

解是否有醞釀中的民眾陳抗事件。(提案單位：彰化



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鄭巡佐國賓補充說明： 

因本工程工區範圍廣大，沿線居民眾多，僅憑本分

局人力難以有效掌握相關民眾陳抗情資，因此希望

彰化市公所如有預先發現潛在陳抗風險，通報縣府

後再聯繫本分局，俾利本分局再深入瞭解或調查是

否有醞釀中的民眾陳抗事件可能會發生。 

主席： 

後續將透過政風體系，請彰化市公所政風室協助瞭

解業務單位有無預先發現潛在陳抗風險；另外，也

麻煩請工務處循工程體系協助事前瞭解有無相關潛

在陳抗風險，以利彰化分局縮小情資蒐報範圍。 

工務處黃科長勇茂： 

會與市公所工務課保持密切聯繫。 

主席裁示： 

後續有取得相關資料後再及時提供彰化分局，以利

彰化分局縮小情資蒐報範圍。 

伍、 主席結論(略)。 

陸、 散會 






